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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文件 

 
 
 

吉教考字[2016]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

考籍管理工作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考办、县（区）考办、二学历考点、高职高专考

点： 

现将《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 

 

 

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

2016 年 1 月 23 日 

 

 

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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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

理工作，保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应考者（以下简称考生）

的合法权益，保证考试质量，根据国务院《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暂行条例》（国发[1988]15 号）、教育部《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》（教考试[2006]3 号）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考籍管理按省、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三级管理，

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领导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

作，制定具体工作要求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招生委员会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市级招办、县级招办）依据本规定，负责本

地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主要包括：考

籍档案管理，考生资格审核，考生基本信息管理，考试、实

践环节、毕业论文成绩管理，转考，毕业审定、学历证书颁

发及其电子注册，证书查询认证管理及毕业证书、考籍材料

的翻译审核等。 

第四条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的原则是：科

学、公正、安全、规范。 

 

第二章  机构人员设置 

第五条  市级招办应当设立考籍管理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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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市级招办至少配备一名专职考籍管理工作人

员。考籍管理工作人员应当作风正派、坚持原则、忠于职守。

各级招办应当配备相应的设备，有计划地对考籍管理工作人

员进行培训、考核，并保持考籍管理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。 

 

第三章  考籍档案 

第七条  考籍档案是考生基本情况、考试课程合格成绩

和考试期间表现的原始记录，是办理考生转考、免考手续、

颁发相关证书的主要依据。 

考生报名审核通过后，省教育考试院给考生建立电子考

籍档案，每个考生（身份证号）只允许建立一个考籍档案。 

第八条  考生考籍档案内容主要包括：考生基本情况信

息、考试信息（笔迹信息）、奖惩记录、转考、免考、实践环

节考核、毕业论文成绩、毕业信息等。 

第九条  考籍档案管理 

一、考籍档案以电子档案方式保存。 

二、电子档案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建立并管理。电子档

案数据以省教育考试院数据库为准。电子档案的存放应当实

行异地备份，确保数据安全。 

三、电子考籍档案的信息修改必须履行严格的手续，须

考生本人携带身份证件、户口本等相关材料到省教育考试院

修改。 

四、非考籍管理工作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查询或者调用考

籍档案，任何人不得泄露考生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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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考试成绩 

第十条  考试成绩管理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、实施。

成绩管理主要包括：成绩发放、成绩保存、成绩统计分析等。

考生成绩采取高分覆盖低分原则，考生取得毕业证书后，以

毕业成绩为准不再更新。 

第十一条  考生可在当次成绩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，到报

名地招办提出“成绩复核申请”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第五章  转  考 

第十二条  在籍考生离开我省到外省继续参加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的，应当办理转考手续。二学历、高职高专考生不

允许转出。 

第十三条  转出手续 

一、在籍考生办理省际间转考的，考生须本人持有效居

民身份证、我省准考证和转入地准考证到我省报名所在地招

办，对转出电子档案信息进行现场确认，并在所在地招办出

具的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（转出）登记表》上签字。 

二、考生应当在转入地取得一门或者一门以上课程合格

成绩，并取得转入地考籍后，再办理转出手续。 

三、考生在因违反有关考试管理规定被停考期间或者延

期毕业期间，考试成绩不得转出。 

四、已经取得某专业全部课程合格成绩的考生，只能在

我省报名所在地招办理毕业手续，不得转出。 

五、免考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不得转出。未通过理论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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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考核的，其对应的实践环节考核成绩不得转出。毕业论文

成绩不得转出。 

六、考生办理转入手续未满一年的，不得转出。 

七、考生只可以转一次，确定转出后吉林省将不再接待

该考生在我省继续报名参加考试，考生电子考籍档案将封存。 

第十四条  转入手续 

一、转入的考籍档案必须符合第十三条第二到六款的规

定；转入的档案信息以转出地省级教育考试院出具的《高等

教育自学考试考籍档案转移通知单》为准。 

二、转考考生应当按我省公布的专业考试计划参加考试。

转考考生原考试合格课程与现考试课程替换关系的规定由省

教育考试院按照有关文件制订。 

三、转考考生应当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 5 门、本科不

少于 4 门的合格成绩，方可在我省申办毕业手续。 

四、考生须本人持有效居民身份证及转入地准考证，到

在我省报名所在地招办，对转入电子档案信息及办理结果进

行现场确认，并在转入地省级教育考试院出具的《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转考（转入）登记表》上签字。 

五、按照国家规定，转入我省的考生电子档案需要有考

生通过该科目的考生本人笔迹信息，没有笔迹信息我省将不

接收该考生转入我省申请。 

第十五条  转考手续申请办理时间 

省教育考试院将在官方网站及时发布办理转考手续的时

间，各市级、县级招办在规定时间内接受考生办理相关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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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 

第六章  免  考 

第十六条  免考手续，考生到报名的县级招办所在的市

级招办办理。考生须持准考证、身份证和正本证明材料（包

括：毕业证书原件；由原毕业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包括课程

名称、学分或学时、考试成绩的学籍登记表），填写《吉林省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免考报名卡》。具体办理时间以官方网站发

布为准。 

第十七条  免考科目 

一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公共课为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（12656）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

基础（03706）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（03708）、马克思主义基

本原理概论（03709）、政治经济学（财经类）（00009）、大学

语文（04729）、英语（一）（00012）、日语（一）（00013）、

俄语（一）（00014）、英语（二）（00015）、日语（二）（00016）、

俄语（二）（00017）、高等数学（工本）（00023）、高等数学

（工专）（00022）、高等数学（一）（00020）、线性代数（02198）、

线性代数（经管类）（04184）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（二）（02197）、

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（经管类）（04183）、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

（02199）、物理（工）（00420）、计算机应用基础（含实践）

（00018、00019）、普通逻辑（00024）、教育学（一）（00429）、

心理学（00031）； 

经济类共同课为：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（含实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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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00051、00052）、基础会计学（00041）、国民经济统计概论

（00065）、管理学原理（00054）、经济法概论（财经类）（00043）,

应用文写作(02126)。 

农科类共同课为：化学基础（02539）、普通遗传学

（02666）、植物学（二）（02660）、植物生理学（02662）、田

间试验与统计方法（02677）、土壤肥料学（02668）、作物栽

培生理（02676）。 

第十八条  免考规定 

一、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独立本科段、本科段专业的

应考者，按不同报考对象作如下免考规定： 

1、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经国家教育部

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成人高等学校的本科以上（含本科）毕业

生可免考已通过的课程名称相同的公共课和共同课。 

2、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经国家教育部

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成人高等学校的专科毕业生可免考除英语

（二）以外的已通过的课程名称相同的公共课和共同课。 

二、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段（含基础科段）专业

的应考者，按不同报考对象作如下免考规定： 

1、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经国家教育部

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成人高等学校的本科以上（含本科）毕业

生可免考已通过的课程名称相同的公共课和共同课。 

2、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经国家教育部

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成人高等学校的专科毕业生可免考已通过

的课程名称相同的公共课和共同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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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科以上（含专科）应考者可

免考： 

1、在我省以外地区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已通过的课程

名称相同并经我省教育考试院认证通过的课程； 

2、在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不同专业中已通过的课程

名称相同、知识内容相同且学分相同的课程。 

四、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经国家教育

部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成人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

科以上（含专科）的下列专业毕业生及获得国家承认的有关

证书者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可免考： 

1、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免考高等数学（一）、高等数学（工

本）、高等数学（工专）、线性代数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（二）、

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； 

2、外语专业毕业生可免考语种对应的公共外语课：英语

（一）、日语（一）、俄语（一）、英语（二）、日语（二）、俄

语（二）课程； 

3、获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（PETS）PETS-2 级考试笔

试成绩合格者可免考英语（一）课程；获得 PETS-3 级考试笔

试成绩合格者可免考英语（二）课程； 

4、物理、机械制造、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物理

（工）（含实践）课程； 

5、汉语言文学（中文）、文秘、新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

大学语文课程； 

6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思想道德修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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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法律基础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、

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、政治经济学

（财经类）课程； 

7、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生及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

级以上（含二级）证书者可免考计算机应用基础（含实践）、

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（含实践）课程，以及其他专业计算

机类公共课程。 

8、会计学、统计学专业毕业生可免考基础会计学、国民

经济计概论课程； 

9、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生可免考管理学原理。 

五、省教育考试院对考生提交的证书和成绩单认真审核，

对发现的伪造证件的考生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

给予暂停参加自学考试两年并延迟毕业两年。 

六、此规定适用于吉林省自学考试考生（含二学历、高

职高专考生）。 

 

第七章  毕业审定、电子注册、查询认证 

第十九条  毕业审定与毕业证书颁发 

一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请毕业

证书： 

1、考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并取得合格成绩； 

2、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或者其他实践性环节学

习任务，并取得合格成绩； 

3、所有考试科目都是本人所考，没有替考课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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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课程免考、课程替换符合规定； 

5、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前置学历（前

置学历属于国民教育系列）； 

二、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在“吉林省高等

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网”申请办理毕业，将毕业申请表及其它

有关材料交申请办理所在地招办现场审核。所有考生材料经

市级招办审核后报省教育考试院，由省教育考试院进行审

定。 

三、经省教育考试院审定无误后，按照教育部及教育部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发布的有关规定将毕业生数据上报

教育部考试中心进行电子注册、备案。省教育考试院打印毕

业生名册，组织市级考办办理发证手续。毕业生名册一式三

份，省教育考试院、市级招办及主考院校各存一份。 

四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由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委员会颁发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统一印制的毕

业证书，教育部考试中心将考生信息进行电子注册、备案无

误后，省教育考试院下发至各市级招办，市级招办下发至各

县级招办，县级招办下发至考生本人。 

五、考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毕业手续，

当次不予补办，可参加下一批毕业手续的办理。 

六、毕业证书或者毕业生登记表遗失、损毁，不予补发

原毕业证书或者毕业生登记表，可补办毕业证明书或者毕业

生成绩证明。毕业证明书具有与毕业证书同等的效力，毕业

生成绩证明具有与毕业生登记表同等的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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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省教育考试院对用人单位提出的验证毕业证

书真伪的要求给予及时明确的答复。用人单位也可以在中国

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 ）上查验毕业证书的

真伪。 

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解释权

归吉林省教育考试院。 


